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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憲政體制的特色 
我國憲法在政府體制方面，採「權能區分」、「五權分立」、「中央與

地方均權」等基本原則。 
五權分立的中央政府體系，是於「立法」、「行政」、「司法」之外，

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不同於「三權分立」。五院都是「治

權機關」。 
中央與地方採「均權」原則：不同美、德等聯邦國家，偏向「地方分

權」；也不是法、日等單一國家的偏重「中央集權」。分列中央、省、

縣三者各自不同的權限，未列舉的則依「性質」判斷。但遇有爭議時，

各國大都由「憲法解釋」，或由「司法機關」處理，我國是由「立法

院」解決。 

六、憲法的解釋與修改 
憲法是根本大法，一般都只作「原則性」的規定，難免產生適用上的疑

義，故由「解釋」處理。我國是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來解釋。 
憲法解釋時，需注意下列原則： 

須符合「立憲的基本精神」。 
不宜斤斤計較表面文字，要達成「制憲目的」為目標。 
要能適應「國家社會的現實需要」。 
要符合「民主的原則」和「憲政的原則」。 

修憲是憲法成長的方式之一，但我們對憲法必須抱持尊重的態度，因它

具有「固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但憲法也必須適時的成長，才更具時

代性和社會性。 
我國依新修訂增修條文規定，要修憲，必須由「立法院」提議，再經

「全國選舉人」複決才可。 

第六課 民法與生活 

一、民法的意義及類型 
公法與私法： 

公法：規定行使國家「公權力」的法律，主要是規定政府機關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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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權限、國籍的取得與喪失、選舉事務、課徵稅捐、刑事處罰等，

和國家生活有關的法律。 
私法：和公權力行使無關的法律，如規定買賣、贈與、租賃、借貸、

婚姻、繼承等，和私人生活相關的。 
財產法與身分法： 

民法是「私法」的一部分，主要在規範人際互動行為間的權利和義務

之關係。 
這關係可分為「財產關係」和「身分關係」，因此，民法大體上可分

為「身分法」及「財產法」。 
身分法：屬於私人相互間身分上的關係，如婚姻、父母子女、繼

承、收養等的規定。 
財產法：規定私人間財產上的關係。如租賃、借貸、買賣等的「債

權關係」，及所有權、抵押權、占有等的「物權關係」。 
今日的民法： 

形式意義的民法：指民國18年到民國20年陸續制定公布的現行成文

法典，內容僅限於「民法五編」，可稱為「狹義的民法」。 
實質意義的民法：指民法五編外，另涵括私人間社會生活關係的其

他民事法規而言。如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及動產擔保交

易法、軍人婚姻條例、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等，這些「民

法特別法」，雖不是以民法為名，但均具有民事法規的實質內容，也

可稱為「廣義的民法」。 

二、權利的概念 
「權利」可說是整部民法的核心，其精神就在保障人民的權利。 
以法律保障的生活利益為準，權利可分為兩類： 

財產權：指具有財產利益的權利，通常都有「交換」、「使用」等經

濟價值，又可分成四種： 
債權：如請求債務人還清所欠的錢，或請求房屋承租人支付租金

等，都是「債權」。 
物權：在自有的土地上種菜、請求無權占用土地者拆屋還地等。 
準物權：如礦業權、漁業權等準用民法不動產物產規定的權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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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體財產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精神上的創造物為標的之

權利。 
非財產權：指一種與權利人本身不可分的權利，又可分為兩類，都是

不能讓與或繼承、拋棄的。 
人格權：以享受自己人格利益為準的權利。如生命、自由、姓名、

身體、肖像、名譽等權利。 
身分權：因某種身分關係而發生的權利，又叫「親屬權」。如扶養

請求權、親權等。 

三、民法的主要內涵 
我國現行民法法典有5編，計有1225條。5編是指「總則編」、「債

編」、「物權編」、「親屬編」、「繼承編」等。債編和物權編，合稱

「財產法」，親屬編和繼承編合稱「身分法」。 
總則編的內涵： 

法例： 
法例是民法中，適用法律與解釋法律所必須共同遵行的原則。 
如民法第1條規定，關於民事事件，如果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法官

則應「援用習慣或法理」加以補充解釋，不得拒絕審判。 
訂定契約，不一定要用書面的方式，只有法律有明文規定須以書面

方式訂定者，才須使用書面方式。 
權利主體－人： 

民法的主體「人」，是指具有「權利能力」的人，具有權利能力的

人，稱為「權利主體」。 
「權利能力」是指在法律上能夠享受權利並負擔義務的能力。民法

分為「自然人」和「法人」。 
「自然人」：指萬物之靈的人類，不分性別、血統等。 

A. 自然人的權利能力： 
 民法第6條規定，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止於死

亡。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即遺腹子也可繼承遺產。 
 失蹤多時的人，法院可以依親屬的申請，透過「死亡的宣

告」，使其權利義務主體資格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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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然人的行為能力： 
「 行為能力」是指人的行為，能發生法律上效果的能力。 
完全行為能力：年滿「 20歲」之成年和已結婚之未成年人，

法律上能行完全而有效的法律行為。 

限制行為能力：年滿「7歲，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其行

為須經法定代理人（原則上為父母）的同意才有效。 

全無行為能力的人：指未滿7歲的未成年人及監護宣告人，

行為在法律上均無效。 
 
 
監護宣告指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識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

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辨識能力不足

者，得為「輔助之宣告」。 
 
「法人」：指自然人以外，能為「權利義務主體」的「社會組織

體」。 
A. 其權利能力，自登記時開始，清算終了時停止。 
B. 可分為「公法人」和「私法人」： 

公法人：根據公法而設立。如國家或其他自治團體。  
私法人：根據私法的規定而組織成立。分為：  
a. 財團法人：指以「捐助財產」為成立的基礎。如私立學

校、慈善團體。 
b. 社團法人：以「社員」為其成立的基礎。又分為以「營

利」為目的之「營利社團」，及以「公益」為目的之「公

益社團」。如公司、銀行、合作社屬於前者；農會、公

會、漁會以及其他公益團體屬後者。 
權利客體－物： 

權利客體是指受支配者而言，不以「物」為限，其中「動產」和

「不動產」是民法上對「物」的最重要分類。 
動產：指土地及其定著物以外的東西。如汽車、鈔票等。但不是會

備 註



2-48 公民  

動的東西叫動產，如電話亭、工寮也是動產。 
不動產：民法規定的「土地」或「定著物」。定著物是指固定附著

於土地，而不易移轉其地位，依社會交易觀念，認為不是土地的構

成部分，具有獨立使用價值之物。如房屋、紀念碑等。 
法律行為： 

法律行為不同於日常生活中行為意義的全部，發生法律效果的行

為，只限定於「有意識而發生的行為」。 
不是所有有意識的行為，都是法律行為，必須是當事人基於意思表

示，而發生一定私法效果的行為。如買賣、借貸、贈與等。而和朋

友相約看電影，不是法律行為。 
財產行為： 

以「財產」取得、喪失與變更為內容的法律行為稱之。 
有債權行為、物權行為和準物權行為。準物權行為是以「著

作」、「專利」等財產權的直接變動為目的之法律行為。 
身分行為： 

產生「身分法」上的效果為目的之法律行為，叫「身分行為」。 
如訂婚、結婚、請求扶養費等的行為。原則上不可由「他人代

替」。 
期日與時間： 

民法為求法律效力的確定性與安定性，除有特別訂定者外，都有統

一的標準。 
如以時定期間者，「即時起算」，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

「其始日不算入」，以期間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 
消滅時效： 

權利人之請求權在一定期間內不行使，相對人可主張時效已完成，

而拒絕履行其義務，權利人原有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 
如借錢給他人，時效是15年。租金的請求權，5年不行使即歸消

滅，一般日常生活的債務，2年即歸消滅。 
權利行使： 

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的利益，或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當事

人行使權利或履行義務時，必須根據「誠實及信用」的原則。 
為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所受之現時急迫侵害，如正當防衛、緊急避


